
教育部審核同意招聯會所報防疫應變外加名額原則 

109 年 3 月 31 日 

一、 適用對象： 

符合大學招生委員會聯合會(以下簡稱招聯會)所定「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管道因

應疫情應變機制」資格，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而無法參

加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管道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之學生，且達到校系所訂定之

錄取標準。 

二、 各大學校系於辦理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防疫應變方案之審查評分時，建議符合下

列規範： 

(一) 各校系甄選適用招聯會所定「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管道因應疫情應變機

制」考生(以下簡稱防疫應變方案考生)，其錄取標準不得低於一般組考

生之最低錄取標準。 

(二) 防疫應變方案考生所提供之報考校系所訂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防疫應變方

案調整項目相關資料，供大學校系審查評分時，大學可評估提供相應的

審核及外部稽核機制，舉例如下： 

狀況 1 若原甄試項目已有書審，而防疫應變方案增加書審項目之占分比例： 
類型 調整前 調整後 

1 學測(n1%)+書審(n2%)+面試筆試實作(n3%) 學測(݊1 %൅ ௡ଷ

ଶ
%)+書審(n2 %൅ ௡ଷ

ଶ
%) 

3 書審(n1%)+面試筆試實作(n2%) 書審(݊1 % ൅ ௡ଶ

ଶ
%)+學測(

௡ଶ

ଶ
%) 

校系可評估提供： 

 防疫應變方案考生之書審成績評分標準(評量尺規)，與一般生一致；校系可建

立外部稽核機制，以昭公信。 

狀況 2 若原甄試項目無書審，而防疫應變方案增加書審項目： 
類型 調整前 調整後 

2 學測(n1%)+面試筆試實作(n2%) 學測(݊1 %൅ ௡ଶ

ଶ
%)+書審(

௡ଶ

ଶ
%) 

4 面試筆試實作(n1%) 書審(
௡ଵ

ଶ
%)+學測(

௡ଵ

ଶ
%) 

校系可評估提供： 

 防疫應變方案考生之書審成績評分標準(評量尺規)，各校系於評分前，完備評

量尺規。 

 建立初、複審機制，透過多位評審參與評比/組成校級跨領域評核小組覆核等作

法，檢核防疫應變方案考生確實有達到校系錄取標準。 



三、 教育部核定外加名額之作法： 

教育部透過適當管道告訴各大學核定防疫外加名額之原則。 

條件一：外加名額以不超過該系個人申請招生名額的 5%為原則。 

條件二：防疫應變方案考生錄取標準不得低於一般組考生之最低錄取標準。 

 

情況說明： 

甲系招生名額 20 名(防疫外加名額原則以 1名為上限)，一般生正取 20 名，

備取 40 名(備取名額會列排序，備 1 至備 40)。 

防疫外加考生有 A、B、C共 3 名： 

A 生相當於一般正 5，達正取生錄取標準且在外加名額額度內，故列正 5 

B 生相當於一般備 8，列備 8 

C 生相當於一般備 37，列備 37 

假設此 3名考生皆將甲系選填為最優志願，於甄選會分發時甲系實際分發情

形錄取到備 10；防疫應變方案考生 A生為正取，故獲分發錄取；B 生高於一

般生分發標準，也獲分發錄取；C生低於一般生分發標準，則不予分發。 

教育部將同意核給 2 名防疫外加名額。 

 

 

 

 

 

 

 

 

 

 

 

 

 

 

 

 

 

 

 

 

教育部同意給予

2 名外加名額

正取 

20 名 

備取 

40 名 

備 1 

備 2 

 

 

備 40 

…
…
 

一般生情形  防疫外加情形

A 生─成績相當於一般生
的正 5，達正取生
錄取標準 
故列正取第 5 名 

B 生─成績相當於一般生的

備 8 

故列備 8 

C 生─成績相當於一般生的

備 37 

故列備 37 

一般生的實際分發結

果錄取至備 10，B 生

達一般生分發標準，

故防疫應變方案的 B

生，同意錄取

※為避免因配合防疫，而影響一般生的分發機制，故防疫

外加的備取生，其分發結果將依該名考生所填志願序，

由甄選會進行比對分發，結果可能有重榜情形。 

※有重榜情形之防疫外加備取生，其最終分發結果為其重

榜校系中所選填為較前之志願序校系。 

原則外加 1 名 
防疫正取僅能列 1 名 

(20*5%=1)

實際分發結果為

錄取至備 10 



四、 後續各項工作期程： 

日程 工作項目 

3.5 
1.招聯會常委會經討論通過應變機制，並對外說明。 

2.針對滯留境外學生及特定個案，說明在考試公平下的彈性處理機制。

3.6~19 

1.甄選會進行各校系調整應變甄試項目、報名學生與防疫名單勾稽、外

加名額分發等相關程式開發。 

2.甄選會發文各校系調查確認調整後之應變甄試項目。 

3.15 招聯會受理滯留境外之考生透過原就讀高中申請適用甄試應變方案。 

3.20 

1.在個人申請繳費報名前，甄選會統一公布各校系調整之應變甄試項目

內容及占分比。 

2.提醒考生須同步注意報名校系之應變甄試項目，並預作準備。 

3.31起 

1.甄選會公布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各校系可開始受理考生因居家檢疫/

居家隔離/通報採檢/確診病例，申請甄試應變方案。 

2.教育部對各大學說明防疫應變方案外加名額之同意原則。 

4.8起 
由教育部與CDC協調並由甄選會勾稽名單，針對報名學生是否為居家檢

疫/居家隔離/通報採檢/確診病例等，供甄選會及各大學續處。 

4.15~5.3 
1.甄選會於甄試期間每日進行勾稽名單，轉請各大學續處。 

2.招聯會視疫情發展，留意應變啟動時機。 

 


